
第一類電信事業特許費收費標準

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六日 

通傳營字第 09841087310號令修正「第一類電信事業特許費收費標準」第六條之一

第 一 條      本標準依電信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七十條規定訂定之。

第 二 條      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（以下簡稱經營者）應自取得特許執照並開

始營業之年度起，每年按各種電信業務之收費基準分別計算其應繳

納之特許費數額，並依第四條及第六條之規定，繳納及申報特許費。

各種電信業務之收費基準如下：

一、        按當年度營業額百分之二計收：行動電話業務。

二、        按當年度營業額百分之一計收：綜合網路業務、市內網路

業務、長途網路業務、國際網路業務、市內國內長途陸纜電

路出租業務及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務。

三、        按當年度營業額百分之零點五計收：無線電叫人業務、行

動數據通信業務、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、九○○兆赫數位式

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、衛星固定通信業務及衛星行動通信業

務。

四、        按當年度營業額乘報價數值或得標乘數比值計收。但低於

該業務管理規則所定數額者，依該管理規則之規定：一九○

○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、無線寬頻接取業務。

前項所稱營業額，係指經營各種電信業務所得之營業收入總額

扣除退回及折讓數額後之營業收入淨額。第一類電信事業經營者利

用其設置之網路傳輸設備提供基本電信服務之轉售服務及電信加值

服務，即第二類電信事業得經營之業務，屬原第一類電信事業執照

之營業範圍，應將其營業收入納入第一類電信業務營業額。

前項所稱營業收入總額，應包括各種電信業務因內部交易所產

生之收入，並應以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處理準則規定會

計分離後之業務別損益表中所載各種業務營業收入為準。

經營者依電信法第十四條第六項授權訂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各項



業務管理規則之規定，代理外國通信業者在國內經營第一類電信事

業業務時，該外國通信業者應繳交之特許費，適用第二項所定國內

同種類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收費基準規定，並由經營者負繳納及申

報之義務。

第 三 條      特許費之計費期間採曆年制。

經營者之營業年度非採曆年制者，應於取得該管稽徵機關之核

准，並檢附該核准文件之影本報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
本會）備查後，依其採用之營業年度期間辦理。

第 四 條      經營者應於每年五月一日起至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前，以現金、以銀

行為發票人之支票、國庫支票或匯票至本會或各地金融機構以電匯

方式繳納繳費年度前一營業年度之特許費。

經營者終止或暫停營業時，其特許費之繳費期限由本會依實際

情形另行書面通知。

經營者未依前二項規定繳納特許費時，依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二

項、第四項及規費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之規定辦理。

第 五 條      經營者有溢繳、誤繳或短繳特許費之情形者，得於繳費之日起五年

內，由經營者提出具體證明，向本會申請退還，或由本會命其補繳。

前項退費或補繳，應自經營者繳納之日起，至本會核准退費或

命其補繳之日止，按退費額或補繳額，依繳費之日中華郵政股份有

限公司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，按日加計利息，一併退費或補繳。

第 六 條      經營者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，依第一類電信事業會計制度及會計

處理準則相關規定，檢送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一般財務報告、電信

分離會計財務報表，向本會申報各種電信業務營業額及應繳特許費

之數額。

經營者終止或暫停營業時，其申報期限由本會依實際情形另行

書面通知。



經營者未依前二項規定檢送相關財務報表時，依本法第六十七

條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五項之規定辦理。

 

第六條之一　  應繳納特許費金額在一定數額（含）以上者，繳納義務人有不

能於規定期限內繳納之事由者，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，得於繳

納期限屆滿前，附具不能於規定期限內繳納之理由及相關證明文件，

依規費法第十六條規定向本會申請分期繳納。

  　　        前項之一定數額如下：

一、行動電話業務：新臺幣一億元。

二、無線寬頻接取業務：新臺幣五千萬元。

三、綜合網路業務：新臺幣五千萬元。

四、一九○○兆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業務：新臺幣一千

萬元。

五、市內、長途或國際網路業務：新臺幣五百萬元。

六、其他業務：新臺幣一百萬元。

第 七 條     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。


